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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环保局、环保分局：

为贯彻《全省2015年固体废物监管工作会议》和省环保厅《关于2014年全省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情况的通报》（豫
环文〔2015〕38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加强我市危险废物监管力度，提高我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，确保危险废物“十二五”目
标的顺利完成，现就市局有关危险废物管理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摸清底数、建档备案

各县、区环保局的领导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学习省环保厅固废中心郭利君的讲话精神，特别是2015年危险废物工作安排，
进一步对本辖区内进行拉网式排查，摸清本辖区内涉危企业数量，确保监管不留死角，重点排查年产10吨以下的危险废物产
生单位。

二、认真检查、严格规范

以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考核标准为抓手，切实提高涉危企业的管理水平，对已经掌控的涉危企业，要按照规范化管理指标考核
体系的内容去要求，逐项逐条规范完善。

对排查出的涉危企业，特别是规模小，危废产生量小、管理不规范的小化工，小制药，修理厂、4S店等小微企业，一定要排
查清楚，全面管控，以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考核为抓手，督促帮助所有涉危企业按照规范化管理要求进行申报登记，建立台
账，规范贮存，依法转移，做好应急工作，并加大督导的力度。反复查，反复抓，抓早、抓小、抓好。

对涉危企业存在的问题，要早发现，早处理，防止小错酿成大祸，做到发现问题一查到底，不查清不放过，整改不到位不放
过，不依法处理不放过，对屡查屡犯，乱扔乱倒，私自到卖，擅自处理等违法行为，要依法严处。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
部门，使企业真正敬畏法律，遵守法律。

三、严格把关，依法转移

在办理危险废物转移的时候，市局按照省厅的要求制定出了县（区）环保局的初审意见表，《开封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进一步加
强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汴环文〔2015〕99号），已经下发各县（区）环保局，各县（区）环保局要认真学习，
提出要求，严格审核，严格把关，必须做到四个不办理：

一、超范围、超规模转移危险废物的

二、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的

三、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规范化管理不达标或者存在环境违法的问题，尚未整改到位的

四、已经转移，但未按规定申领、填写、运行转移联单，尚未处理整改到位的，一律不予办理转移手续。

危险废物涉及的行业较多，点多面广，技术性又强，我们的监管人员又少，任务重，压力大，因此，各县（区）环保局主要领
导以及监管人员要高度重视，严密组织，认真排查，全面监管，要勇于创新、敢于担当、转变作风、真抓实干、积极作为，把
危废规范化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。

四、措施及要求

（一）各县（区）环保局，要高度重视，周密部署，认真细致的进行全面排查，对辖区内涉危企业，规模不分大小，产废数量
不分多少，要全面纳入监管，做到一企一档。

（二）对排查情况，建档备案情况，要写出书面报告，主管局长签字，盖章后于5月31日前上报市局备案。

（三）危险废物管理现已纳入政府目标，市局视情况进行分区督查，9-10月份进行考核，重点为每年产废10吨以下的和所有
收集与综合经营处置的企业。

（四）对重视不够，组织不严，排查不彻底，管理不全面，规范化管理落实不到位的县（区）将予以通报批评，存在问题较多
的交由督查室追责

（五）对危废抽查考核不达标的县（区），将材料移交给市督查局，由督察局对涉及的县（区）政府进行督导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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